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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

议》，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
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4月8日
附： 公告清单 单位：元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人：蔡文彬 韩卫华
联系电话：0571-85774686、0577-85774782
住所地：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温州市车站大道701号建设银行大楼2301室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2

3

4

5

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苍南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城东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城西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瓯海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永嘉支行

合计

债务人

瑞教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市新友谊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温信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纳泰纺织有限公司

浙东高中压阀门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12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3年苍南字0229号

2013年苍南字0257号

2013年苍南字0574号

2013年苍南字0698号

2013年苍南字0686号

2013年苍南字0957号

2014年苍南字0022号

2014年（城东）字0185号

2014年（城东）字0194号，

2015年城西字0374号

2015年城西字0382号

2015年城西字0574号

2014年（瓯海）字00245号

2016年（瓯海）字00218号

2016年(永嘉)字00292号

2016年永嘉字00282号

2016年永嘉字00284号

2016年（永嘉）字00731号

本金

3364736.93

1400000

3400000

2950000

4500000

1250000

1500000

5170799.78

6400000

8117.14

2810000

2120000

2750000

1427234.25

15620000

1876253.01

850000

19450000

76847141.11

欠息

729373.18

301835.98

864344.26

685418.36

1045553.44

277236.19

326466.09

2108607.2

2343895.91

412718.3

921008.77

526241.48

515530.01

350135.51

2019923.45

322401.33

121641.57

2199929.65

16072260.68

担保人

1、瑞教集团有限公司(抵押）2、温州天成纺织有限公司（保证） 3、陈瑞教（保证）

1、温州市友谊工艺皮鞋厂（抵押）2、温州欧华鞋业有限公司（保证） 3、陈柏青、虞云玉夫妇（保证） 4、陈盛、周密密夫
妇（保证） 5、温州市友谊工艺皮鞋厂（保证）

1、周燕萍、薛振安夫妇（抵押） 2、温州好苑贸易有限公司（保证） 3、苑国平、钱恩光夫妇（保证）

1、周大乐（抵押）2、温州好苑贸易有限公司（保证） 3、苑国平、钱恩光夫妇（保证）

1、上海久固电气有限公司（抵押）2、潘秀仁（抵押）3、金选爱（抵押）3、潘秀仁、金选爱夫妇（保证） 4、日泰集团有限公
司（保证）

法院公告
2019年4月8日

（2019）浙0303破18号
2019年3月21日，本院依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分行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市苹果电器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后指定温州鑫融企业清算事务所
有限公司担任温州市苹果电器有限公司管理人。温
州市苹果电器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9年5月23
日前，向管理人温州鑫融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温州市龙湾区温州大道398号瑞基大楼
516 室；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戴迎春，电话：
15355871961）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56条规定处理。温
州市苹果电器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9年5月30日下午15
时40分在本院二楼第八审判庭（地址：龙湾区龙江路
800号）召开。各债权人及温州市苹果电器有限公司

的股东应准时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等。

温州市苹果电器有限公司的出资人（孙昌财）以
及实际控制人应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移交
公司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
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及公司印章、证照、财
产，若因未提供上述材料导致无法清算的，温州市苹
果电器有限公司出资人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该公
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破20号

2019年3月21日，本院依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分行申请，裁定受理浙江齐力科技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后指定温州鑫融企业清算事务所有

限公司担任浙江齐力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齐
力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9年5月28日前，向
管理人温州鑫融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通信地
址：温州市龙湾区温州大道398号瑞基大楼516室；邮
政编码：325000；联系人：戴迎春，电话：15355871961）
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56条规定处理。浙江齐力科技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9年6月4日下午15
时40分在本院二楼第八审判庭（地址：龙湾区龙江路

800号）召开。各债权人及浙江齐力科技有限公司
的股东应准时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等。

浙江齐力科技有限公司的出资人（孔祥榜、雷现
容）以及实际控制人应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
移交公司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及公司印章、证照、财
产，若因未提供上述材料导致无法清算的，浙江齐力科
技有限公司出资人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该公司债务
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1391号

黄忠清、陈月、周定海、李振君、王飞武、周连
平：原告温州兴国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7月16
日9点2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
二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436号

瑞安市巨飞鞋材加工厂、刘平：本院受理原告
温州市瓯海南白象太升聚氨酯颜料厂与被告瑞安
市巨飞鞋材加工厂、刘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304民初4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瑞安

市巨飞鞋材加工厂、刘平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支付原告温州市瓯海南白象太升聚氨酯颜料厂货
款94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18年12月5日起按
年利率4.35%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本案受理费2150元，减半收取1075元，由被告瑞
安市巨飞鞋材加工厂、刘平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1299号

浙江顺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永嘉县地方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顺吉集团有限公司、李世铸、施冬秋、李
正西、施顺吉：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浙江顺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永嘉县地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顺吉集团有限公司、
李世铸、施冬秋、李正西、施顺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
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9年6
月25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662号

许群山：本院受理的原告叶振南与被告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
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6月26日9
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1482号

吴传进：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温州正一塑业有限公司、温
州正越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周圣荣、周凤凰、吴光喜、
吴传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
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
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9年6月25日14时30分
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1797号

湖北黄金喵珠宝有限公司、张乐渝、叶碎川：本院
受理的原告吴特与被告湖北黄金喵珠宝有限公司、张
乐渝、叶碎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
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
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9年6月25日9时00分在
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满溢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与杭州满溢投资有限公司签

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公告清单所列债权资产（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
利权益)转让给杭州满溢投资有限公司。

基准日：2019年1月31日；单位：人民币万元

上述债权依法通过淘宝网公开竞价方式转让给杭州满溢投资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
向杭州满溢投资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
人等。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杭州满溢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4月8日

序号

1

债权资产

余姚市五洲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2014年（余姚）字第0528-1号、2014年（余姚）字第0528-2号

未偿本金

5596.80

未偿利息

1683.00

担保人名称

杨文军、夏亚珍、浙江龙门钢结构有限公司、余姚市城郊公路养护有限公司、余姚市姚洲物资有限公司

潘荣亮、杭州加乘投资有限公司：
潘荣亮于 2013 年 4 月 11 日向本人借

款85万元，约定借款期限至2015年4月11
日，借款利率为月息12.9‰，杭州加乘投资
有限公司作为保证人对前述借款债务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现前述借款早已到期，请
潘荣亮和杭州加乘投资有限公司尽快向本
人归还前述借款并支付利息。

催讨人（债权人）赵洁
联系电话：13666677325
联系地址：杭州市江干区钱江新城市

民街200号圣奥大厦8楼。
2019年4月8日

催款函
顾尧夫：

你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江城法罚字[2019]第41009101号《行政处罚
决定书》，决定书载明：你在江干区丁兰街道天阳晴
朗公寓 2 幢 1 单元 1601 室该户南面露台的东侧将飘
窗外镂空部分进行封底，并在该封底处和露台上搭
建阳光房一处,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该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
一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

六十四条的规定，对你作出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
书》之日起 10 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设的行政处
罚决定。

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你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
以自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或
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送达
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杭州市江干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9年4月8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宁波欣晖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债权进行处置。截止 2019 年 3 月 31 日，该
债权总额为4446.57万元，其中本金3441.05
万元，利息1005.51万元。债务人位于宁波
地区。共同还款承诺人：宁波欧美斯机械科
技有限公司；保证人1：竺宏周、邬志昂、江亚
儿、董筱萍，最高额保证数额 3938 万元；保
证人2：奉化市兴明德液压气动有限公司，最
高额保证金额550万元；抵押物1：宁波欧美
斯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波奉化市
溪口镇城区公棠东路2号工业房地产，建筑
面积 6429.21 平方米，土地面积 4260 平方
米，最高额抵押1000万元；抵押物2：宁波欣
晖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宁波奉化
市经济开发区龙津路8号工业房地产，建筑
面积 9080.96 平方米，土地面积 14140 平方
米，最高额抵押 2640 万元。该债权的交易
对象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
人和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
良好的社会信誉，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
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
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天，如对本

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浙
江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金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9229
电子邮件：jinjianju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

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

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

网址www.cinda.com.cn 。

资产处置公告

杭机关缉公字［2019］1号
NGUYEN THI MY HOUNG：
我关于2019年3月29日作出了杭机关缉违字［2019］12号行政处罚决定，

决定对你作出没收白木香制珠串366件（毛重约5.9千克）的行政处罚。该行政
处罚决定书正本已于2019年3月29日在我关公告栏内张贴，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满六个月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四月八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萧山机场海关
公 告

杭机关缉公字［2019］2号
ZAHIR BADRELDIN AWAD ELKARIM ELKASHAN：
我关于2019年3月29日作出了杭机关缉违字［2019］13号行政处罚决定，

决定对你作出没收象牙制手镯1件（重量0.0524千克）的行政处罚。该行政处
罚决定书正本已于2019年3月29日在我关公告栏内张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满六个月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四月八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萧山机场海关
公 告


